
臺北市立懷生國中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九年級補救教學測驗範圍表 

一、適用對象：111 學年度第 2學期學期成績未達丙等（60分）者。 

二、補救教學評量時程：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1 週。 

三、補教教學評量時間、地點、方式與範圍如下表所列： 

科目 補救教學評量方式 範圍 時間/地點 

國語文 

紙筆測驗 

第六冊課內習題 

另行公告 
英語文 參考畢業考題 

數學 

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授課內容 歷史 

地理 

公民 

補救教學期間找任課老師完

成補救教學評量 
111 學年度第 2學期授課內容 

112/4/24 至 112/4/28  

16:00 前 

請洽各班該科任課老師 

理化 

地科 

健康教育 

體育 

資訊科技 

生活科技 

視覺藝術 

實作 Zine個人小誌，請將作

品於補救教學評量期間繳交

任課教師。 

以至少五項自身認同的事或物，以手繪、

拼貼、文字（可擇一或混合操作）完成

zine,封面及封底自由發揮 

表演藝術 
1-3分鐘的才藝表現(現場或影片

繳交) 

音樂、舞蹈、戲劇類皆可，或是延

伸至體育、美術的表演 

音樂 
補救教學評量期間找任課老

師進行補救教學評量 

上網找三首個不同的 A Cappella曲目或團

體，寫 250字聆聽心得 

輔導 
完成線上作業 

完成生涯領航儀表板之「生涯規劃

書」 

童軍 

補救教學評量期間找任課老

師進行補救教學評量 
完成任課老師指定內容 

家政 

生活文學 

時空旅人 

英說世界 
請於補救教學評量期間找任

課老師進行朗讀 
英文課本第 6冊課文 

生活科學 
補救教學期間找任課老師進

行補救教學評量 
完成任課老師指定內容 

生活幾何 
在時限前找任課老師完成指

定作業 
補繳本學期生活幾何學習單 

*請同學把握機會，依照時程參加考試，如缺席視同放棄不再進行補考。  

*補考以領域為基準，領域不及格者才需補考；補考及格一律以 60 分計算；補考仍不及格者，與原成績比較取高分計算。 

 


